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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 同等學力第七條資格認定申請書 

 

同等學力第七條資格認定申請書 

 

※限以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「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」報考碩士班者使用 

考生編號  報考系所  

考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行動電話  電子信箱  

相關之專業性

工作或經歷 5

年以上  

※請條列說明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專業領域 

卓越成就表現 

佐證資料 

※請條列說明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考生簽章  

 

初審 招生系所 

□審查通過 

□審查不通過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系所主管核章：  年    月    日 

審查

結果 
招生委員會 

□審查通過 

□審查不通過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臺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  次會議決議 

備註：以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「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」報考者，請於 114年 3月 21

日(五) 前，將相關證明文件及本申請表，以 PDF檔上傳。  


